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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会决议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 有限公司

于 年 月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：

因公司原股东 将其所持本公司股权 元（占公司注册资本

的 %）转让给 。公司股东会一致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：

原《章程》第 章第 条作相应修改，将其中“ ，身份证

号： ；”修改为“ ，身份证号： ；”；

原《章程》第 章第 条作相应修改，将其中“ 共出资 元，

于 年 月 日缴付；”修改为“ 共出资 元，于 年 月 日

缴付。

股东一致同意订立章程修正案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。

股东签章：

年 月 日


